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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9： 

吉森研究会会费标准 

一、 个人会员 

1.普通会员每人每年 10 元； 

2.高级会员（吉森研究会研究员）每人每年 300 元。 

二、团体会员 

1.会员单位每年 1000 元（含省直林业事业单位、市（州）

属林业企业事业单位、县（市、区）属林业企业事业单位（林场））； 

2.理事单位每年 2000 元（含国有森工企业）； 

3.常务理事单位每年 5000 元； 

4.副会长单位每年 8000 元。 


